心中有愛 行動關懷--第五屆春天兒童畫展

徵求參賽作品通知

一、主        旨：鼓勵身心障礙兒童參與藝術創作，培養藝術欣賞能力，透過繪畫拓展自我想像空間，激發身心障礙兒童無限的創作力。

二、指 導 單 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聯合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臺北市來春教育基金會、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中心

四、協辦單位：台大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五、參加對象：臺北市及臺北縣各特殊教育學校及就讀普通學校特教班/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

六、參賽主題：自由創作（自由命題，並簡要說明創作理念及內容） 

七、作品規格：：
    （一）四開圖畫紙（學前組可選擇八開圖畫紙），材料不限（彩色筆、蠟筆、水彩…皆可）、創作方式（水墨、素描、油畫…等創作）不拘；無須裝裱。

    （二）分組方式：
          1.學前組

          2.感官障礙組（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國小組（1-6年級）
          3.感官障礙組（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青少年組（國、高中）
          4.心智障礙組－（智能障礙、自閉症、情緒障礙）

八、收件日期：即日起至5月8日止
    收件地點：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以連絡箱（152）遞送或郵寄/親送至【10048臺北市愛國西路1號】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九、評分參考標準：

                  1.創 造 性50％

                  2.媒材技法25％

                  3.美感呈現25％

十、評    審：
        （一）評審人員由本會聘請特殊教育教授及美術科系專長教師。

        （二）評審標準將酌參創作者之障礙程度及障礙類別，以達公平原則。
九、獎    勵：

              （一）依本會評審結果，各組錄取金牌三名、銀牌三名、銅牌三名，佳作若干名，各獎項名額將以參賽件數及參賽水準得以調整或從缺。

              （二）另設特別獎數名，鼓勵身心障礙者對美術創作有特殊表現之處，由指導教師推薦舉證（有資料、創作紀錄等可佐證最佳），並請本會評審實地進行複審。
              （三）得獎作品之指導教師將報請教育局依權責敘獎。

十、得獎結果公佈方式：除個別函告得獎人及學校外，並在臺北市來春教育基金會的會訊上及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網站上公佈得獎消息。

十一、頒  獎：民國98年6月13日（星期六）上午9時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頒獎
十二、備  註：

（1） 特別獎之作品須由指導老師推薦舉證，並由本會評審至現場進行複審，得獎名額不與分組重複。

（2） 每人限交一件作品參展，由學校統一送件。

（3） 未得獎之作品請於98年6月13日上午9:00-12:00及6月15日、16日下午1時30分至5時至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領取。
（4） 參加學童需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若無身心障礙手冊，請指導教師證明之。

（5） 送件作品須於背面右下角黏貼報名表及作品卡，規格如後，請以正楷書寫並予浮貼。

（6） 參加作品必須為學生個人之創作且未曾參加其他任何展覽之得獎作品，他人不得加筆修正。
（7） 主辦單位對得獎作品擁有展覽、攝影、出版、宣傳、贈送、典藏之版權權利。
（8） 報名表可自行影印使用，或上特教中心網站下載簡章與報名表http://speccen.tmue.edu.tw/；
如有疑問，請洽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教中心（02）2311-3040＃4133 
【心中有愛 行動關懷--第五屆春天兒童畫展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生  日
	      年     月    日

	障礙類別
	
	就讀學校       
	              國小      年       班

	指導老師
	
	組  別
	□學前組  □感官障礙組（國小）
□感官障礙組（青少年）  □心智障礙組  

	通訊地址
	

	監 護 人
	
	關  係
	
	電  話
	


	組別            （請附身心障礙手冊）【無手冊者請教師證明即可】

	姓名
	

	主題
	

	學校
	
	性別
	

	班級
	      年級       班
	年齡
	         歲

	指導老師
	

	小畫家的話

（報名特別獎請指導教師舉證熱愛美術創作之具體事蹟）


	


· 請浮貼於作品背面右下

